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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
桂林市 2024 年度“安全生产月”启动仪式
暨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，市安委会有关成员

单位，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桂林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4年全

市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市安委办〔2024〕44号）要

求，经研究，定于 6月 14日举行全市 2024年度“安全生产月”
启动仪式暨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活动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间

2024年 6月 14日 10：00--11：00。
二、活动主题

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——畅通生命通道。

三、启动仪式地点及参加人员

1.活动地点：桂林学院二期建设项目（雁山区雁山镇雁

中路 3号）。

2.参加单位及人员：

（1）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、副秘书长；

（2）市安委办主要负责人，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分管领导；

（3）六城区人民政府分管领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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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雁山区安委会成员单位各 1名负责同志；

（5）社会救援力量代表、重点企业代表、群众代表；

请参加人员按要求于 6 月 14 日上午 9:30 前进场，9:45
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按指示牌列队完毕。

社会救援力量代表、企业代表、群众代表的组织由雁山

区负责。

四、启动仪式议程

（一）发布桂林“安全生产月”主题宣传片；

（二）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广西公司致辞；

（三）雁山区政府领导致辞；

（四）市安委办领导致辞；

（五）市人民政府领导宣布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启动；

（六）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请六城区人民政府领导、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分管

领导在主席台前方按指定位置就坐。

（二）参会人员有制服的着短袖制服，其他人员统一着

白色短袖衬衫、深色长裤（女士着浅色服装）。

（三）请雁山区配合做好活动现场布置的各项工作，并

做好现场安保、交通、通信、电力、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保障

工作，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进行。

（四）请市委宣传部通知新闻媒体现场宣传报道活动开

展情况。

（五）请各县（市、区）结合实际认真开展好“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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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”各项工作，并按时上报工作开展情况。

（六）请各单位于 6 月 11日 12：00 前将参加活动人员

名单报市安委办邮箱。未尽事宜，请与市安委办联系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吴卓、朱佳，0773-5625033，电子邮箱：

glajfg@163.com。

附件：1.参加桂林市 2024年度“安全生产月”启动仪式暨

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单位名单

2.人员名单回执

3.启动仪式活动现场交通示意图

桂林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4年 6月 7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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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参加桂林市 2024 年“安全生产月”启动
仪式暨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应急救援

演练活动单位名单

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

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

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

运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广电

和旅游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

市体育局、市林业和园林局、市城管委，市总工会、漓江风

景名胜区管委会、市国资委、市气象局、桂林海事局、市消

防救援支队，市邮政管理局、桂林供电局，市公安交警支队，

桂林公路发展中心、桂林两江国际机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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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人员名单回执
单位（盖章）：

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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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启动仪式活动现场交通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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